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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度零陵区城市管理和合执法局
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基本情况

零陵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是零陵区政府2004年6月根据湘政函〔2004 〕52号批文和永编发〔2004 〕20号文件精神组建的由市、区共管，以区管为主的独立行政执法机构。内设机构7个：办公室（财务装备室）、政工室（督查室）、法制室、燃气热力管理办公室（照明管理办公室）、市政公用管理室、行政管理审批股、废弃物处置和给排水管理办公室（城市园林管理室）；下设执法大队4个（南津渡执法大队、徐家井执法大队、七里店执法大队、朝阳执法大队）。下设3个正股级事业单位（零陵区路灯管理所、数字化城管指挥中心、零陵区市政设施维护站）；下辖事业单位3个：零陵区环境卫生和园林绿化服务中心、永州市朝阳岩公园管理所、永州市怀素公园管理所。
具体行使城区城市规划监察管理、市容环境卫生管理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、市政管理、环境保护管理、工商行政管理、公安交通管理等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涉及城市管理领域的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权，其中，环卫园林、市政方面的执法权分别委托给区环境卫生和园林绿化服务中心、市政设施维护站实施。
部门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
紧紧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目标，强化城市管理执法，突出公用事业管理，市容环境持续改观，城市品质不断提升，国卫成果有效巩固，市民获得感、幸福感明显增强。年度整体预算绩效目标：城市市容市貌常态管理、数字城管系统管理转向精细化、开展“禁燃”活动，优化城市环境等目标。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

1、八台工具车项目：强化秩序管控，提升市容市貌整体水平。牢固树立岗位在路上的管理理念，按照“动态巡控、见人见效”和“精细化、全覆盖、无缝隙”的要求，不断完善执法队员执勤机制，科学划分责任区域，落实管控责任、优化力量组合、强化执法巡查，有效处置各类动态事件。
2、数字化城市管理项目：升级数字城管，推进智慧城管建设。加快推进智慧城管项目建设，通过构建“空间覆盖、信息融合、运转高效、市区联运”的智慧城管系统，为城市管理提供集协同处置、执法监督、应急调度、决策指挥、公众互动为一体的智慧管理大平台，着力预防、管控、解决好城市管理领域中的各类“城市病”。
3、文明劝导员项目：充分发挥广大市民主观能动性，社会反映良好，市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。
4、下水道综合养护车项目：零陵区主次干道及背街小巷下水道疏通解决城市排水的效果。

5、污水治理项目：零陵区城区4个污水提升泵站正常运行，确保城市排污管理工作有序运行。

6、牛皮癣广告清洗项目：零陵区主次干道及背街小巷广告达到美观、大方和零污染的效果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
2022年度局本级基本支出为2909.79万元，其中人员经费2691.67万元、公用经218.12万元。本年度公务接待费支出3.7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2.86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
2022年我局项目支出为1308.82万元，其中局本级项目支出761.44万元，具体项目支出如下：工具车维护运行专项资金25.7万元、广告清洗保洁专项资金16.3万元、数字化城市管理资金38.23万元,文明劝导员工资专项资金158.79万元、下水道疏通车养护资金7.09万元、污水治理专项资金68.4万元；城管制服专项45.01万元、春节工程项目付款401.92万元；局二级机构路灯管理所智慧照明运行、维护项目支出418.02万元、春节工程项目付款129.36万元。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2022年我局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967.08万元，主要执行项目情况是：局本级基础设施项目108万元、局二级机构路灯管理所智慧照明项目859.08万元。
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
无。
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无。
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2022年，我局以党建工作为引领，狠抓队伍建设，紧扣创文、巩卫等重点工作要求，着力围绕“城市管理”这个主题抓各项工作落实，建立健全城市管理长效机制，大力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，为“一核两轴三圈”战略布局提供良好的市容环境。

（一）党建引领执法，服务凝聚民心
为建设一支政治坚定、作风优良、纪律严明、依法履职、人民满意的城管执法队伍，我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党建引领不动摇，扎实推动党建工作与执法业务深度融合。一是狠抓思想政治建设，筑牢最强理想信念。注重强化政治站位，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，开启“线上+线下”全方位优学模式，认真开展中心组理论学习和每月主题党日活动，抓实“三会一课”，提升全局党员理论素养。积极响应区委实施的“党建+”工程，在全局广泛开展“真抓实干、担当作为”作风建设年活动以及“五讲五比”活动。二是创新执法模式，构建最优工作机制。我局主动改进执法方式，构建了“全天候、常态化”执法新格局。在九个执法大队分别设立党员监督岗，每次执法由1名党员骨干担任执法监督员，4名党员担任执法队员。通过党员监督执法，减少执法矛盾90%。三是建立党员示范街，推动干事超能力。按照区域划分，建立东山景区等5条党员示范街，让党员在服务群众上比、学、赶、超。通过打造机关品牌党建，提升执法服务方式，按照“三表率一模范”机关创建活动要求，深入开展党建+执法服务品牌。
（二）整治“脏乱差堵”，提升城市总体形象
一是整治占道经营。组织开展了市容秩序集中整治，累计劝导流动摊贩1.4万余起、依法登记保存违章经营的工具240余件、取缔马路市场3处、规范修车和洗车场所19处。同时，在去年的基础上，继续实施廻龙塔路、徐家井路、前进南街、百万庄3号路、黄盖路、荔枝东路、杨梓塘路等7处季节性农副产品临时销售点以及潇水东路苗木交易市场、大西门夜市、麻元临时蔬菜批发市场、羊角山路早市市场、天誉华府临时销售点、零陵古城等6处便民销售点。二是整治广告店牌。加强巡查，对存在安全隐患、影响市容市貌的临街店牌和大型户外广告进行清查和处理，累计拆除店牌40处、大型违章广告牌30处、大型墙体布幅广告16处、乱挂横幅619余条，面积约13800平方米。三是治理城市“牛皮癣”。安排专项经费，将城区主次街道“牛皮癣”小广告治理工作承包给专业的保洁公司进行清理，同时加强对非法广告的打击治理力度，城区主次街道“牛皮癣”治理基本做到“日产日清”；四是整治校园周边环境。每天在上、放学期间，采取了“定人、定岗、定责”的方式加强管控。五是狠抓人行道停车秩序治理。加强宣传和劝导，印发大量的《文明规范停车告知单》，对驾乘人员进行宣传。严格进行执法，2022年，我局联合交警开展整治15余次，出动执法人员200人次，累计录入人行道车辆违停信息6246条。
（三）抓好环境治理，守护美丽人居家园
一是抓好生活噪音治理。为加强生活噪声污染治理，改善市区生活环境质量。我局对学校和居民区商铺扩音器、KTV等娱乐场所、跳广场舞、网红直播、甩鞭子等噪音扰民行为，加强宣传和巡查力度，发现问题及时劝导及时处置，真正做到还“静”于民。二是抓好秸秆焚烧治理。根据工作需要制定任务目标、明确责任分工，加大日常巡查、宣传、值守，使广大市民在城市禁止焚烧垃圾污染意识上做到入脑入心；对个别在城区内焚烧垃圾行为的市民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置,今年以来，共出动车辆355台次，人员810人次，处置火点27起。三是抓好餐饮油烟治理。充分利用各种形式，开展宣传活动，争取人民群众、相关经营户理解和支持，根据餐饮油烟整治工作整体部署，全面排查城区各类餐饮门店，并对各类餐饮门店逐一进行登记，根据调查摸底情况制订了以督促安装为主，处罚为辅;分期分批、以点带面，设施改造等整治措施，逐步推进和解决城区餐饮服务业油烟排放良性运转，做到责任有分工、整改有要求、治理有效果的管理机制。四是抓好污水排放治理。通过排水许可证的办理和排水执法，进一步规范城区生活污水排放；组织开展城区排污管网普查，全面摸清管网底子，结合道路改造提升、老旧小区整治，完善城市污水管网建设，推进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。
（四）严格规范执法，促进法治政府建设
一是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。我局依法在政务信息网公布我局的权责清单并制做并发布了“四清单一流程”行政审批和行政处罚流程图。制定了《执法记录仪使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确定了执法记录仪使用规定。成立案件审理委员会，对于重大、疑难案件上会讨论、研究。聘请湖南瑞盈律师事务所为我局律师团队，专门负责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诉讼事项等。2022年，行政处罚案件立案7316件，其中，一般程序案件15件，简易程序案件7301件。在“信用永州”、“永州政府网”、“互联网+监管”、“ 政务信息网”等网站上向社会公布执法信息。我局公示行政许可377件，行政处罚15件。共有15件行政处罚案件通过法制审核。二是严格落实执法主体责任，狠抓国有土地上未办理许可手续的违建治理。为规范自建房改扩建，解决自建房“四性”所存在的问题，打击重点项目区和景区违建。按照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的工作要求，我局积极开展自建房特别是经营性自建房打非治违专项整治工作，充分利用数字城管12319热线等渠道，准确掌握违建动态，及时有效处置。2022年，共组织开展拆违行动30余次，处罚违法建筑8337.395平方米，收缴罚金300534.3元。
（五）完善数字城管，推进智慧城管建设
一是升级数字城管。2022年，区城市数字化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共受理城市管理案件7012件，立案6997件，已作废15件，结案6962件，立案率99.79%，结案率99.50%。同时还受理政协云微建议、市县区长信箱、微信上报和我的永州APP等渠道投诉。二是加快推进智慧城管建设。目前智慧渣土子系统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，146台环保渣土车辆已经安装车载终端，并将数据接入平台进行运行监管。人行道违章停车智能报送平台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，违停信息录入交警处罚系统，实现违停执法信息联网处理。三是推进智慧停车项目。我局牵头对全区现有车辆及车位基本情况进行了详细统计摸底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。联合区城投公司，通过新建停车场、施划停车位并实行智慧化管理等方式来拓展停车资源，今年来新增停车位910余个。四是牛皮癣整治工作。经我局及相关部门调查取证，共对29个用于违规发布牛皮癣号码给予停机处理。目前，用于阻止发布小广告的线上小程序已完成开发，正在调试阶段，上线后将有望解决小广告违规发布的问题。
（六）加强公用事业管理，提升为民服务能力
一是推进路灯建设。年初，我局研究并上报了城区路灯补装项目，列入了零陵区 2022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。对城区70余条主次街道及老旧小区功能照明开展日常养护和巡查维修，累计维修路灯540盏、更换路灯1174套、维修线路故障点3116处、更换线路14300米，确保了路灯亮灯率98%以上的目标。按照区委、区政府指示，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期，悬挂国旗1000余面，新装路灯90余套，以实际行动庆祝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。二是加强供水管理。紧紧围绕“保供水、供好水”的中心任务，常态落实水质检测分析、设备维护保养、管网测漏检修、节日值班应急等制度措施，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和应急演练，确保供水安全稳定，水质合格率达到100%。积极推进管网提质改造，完成桐子坝路、沙叶塘路、瑞翔大道延伸段、和谐巷、七层坡、万发广场、南门小菜园、御景豪园等20个项目，新建管网约29千米、改造管网约9.4千米，改善了供水管网设施状况，提升了群众用水服务保障。三是狠抓供气用气安全监管。按照中央、省市“百日行动”方案的统一安排和部署，对全区瓶装、管道燃气和汽车加气站的经营、运输环节进行检查，并督查整改。累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638家，张贴了“双管长制”工示牌30个小区，餐饮酒店燃气安全“三员”公示牌146户，排查管道、瓶装燃气餐饮用户576户，已全部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，查处违法行为共计34起，整改完成34起，关闭取缔无证经营网点6家，收缴瓶装液化气罐共计120罐，移送公安机关拘留4人。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，我局牵头组织完成了彩虹（永州）燃气有限公司问题处置。由湘投集团收购彩虹燃气公司破产资产，成立湘投燃气（永州）有限公司，实施零陵区管道燃气经营管理，落实燃气供应、隐患整改、管网建设等工作。四是加强市政维护。全面开展城区市政基础设施维护，完成全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巡查及维修工作，其中维修人行道面积约12911平方米、路面维修9003平方米、路缘石维修306米；清淤、维修检查井及雨水口1536处；道路中央隔离栏杆维修864米、阻车桩维修284个等。完成芝山北路、南津路、春天广场交叉口、工人文化宫交叉口等城区14处重点交叉路口标线补划工作。完成潇水西路、芝山路、芝山北路、南津路等城区主次干道，支路等位置新增非机动车车位约3000个，解决沿线摩托车、非机动车、电动车乱停乱放等问题，规范了网络租赁电动自行车集中停靠管理。
（七）加快项目建设，改善城居生活环境
一是推进建筑垃圾再生利用项目建设。该项目为市、区两级重点建设项目，一期投资约为3.5亿元，用地面积315亩，可日处理建筑废料7000吨。通过项目招投标，由深圳市地天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，现已完成项目厂房桩基基础检测抽样、办公楼土建动工等建设。二是实施城区雨污分流，加快推进雨污管网建设。目前，滨江康养综合体配套管网及永州大道市政管网项目已完成投资约650万元，新建市政污水管0.8公里、改造0.38公里；永职路市政排污管网项目已完成项目招标挂网，即将开展项目建设工作。三是推进科技学院片区纳污管道项目二期建设。该项目二期共计620米左右，目前，已完成300米左右的建设。四是加快城乡生活垃圾收运一体化进程。中心城区城乡生活垃圾收运一体化（零陵区）项目为湘江流域存量垃圾综合治理亚行贷款的子项目之一，项目设计在零陵区11个乡镇、办事处建设11座垃圾收集站，预算投资3721.99 万元，目前已完成项目前期工作。五是完成诸葛庙垃圾填埋场项目。该项目2021年4月初开工，现已按合同完成渗滤液收集与处理系统、垃圾场坝前防渗及垂直防渗工程、垃圾场环境监测与保护系统，垃圾场封场覆盖系统完成封场防渗面积4.5万㎡，存量垃圾场堆体整形与处理完成挖填各11万m³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一是项目预算编制与实际支出项目仍存在差异。由于上级临时安排项目难以估算，项目预算编制难度较大，导致预算调整较多、追加预算比重较大等现象，因此项目预算编制的准确性还有待加强。

二是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。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国际国内经济低迷，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减少，导致大部分专项资金未能全部拨付到位。
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一是加强预算编制方面的专业知识学习，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针对性，减少预决算差异。
二是进一步提高绩效管理水平。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们将加强与财政部门的紧密配合，开展好整体支出及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，运用好绩效评价的结果，不断提升预算管理水平。

九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根据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打分，我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分为93分。结合此次绩效自评结果，我局将进一步规范强化整体绩效工作 ，按“谁申请资金，谁设定目标” 原则，组织各部门对照任务分工，按照2023年初预算批复资金、项目绩效目标口径，科学细化设定 2023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。确保目标指向明确、细化量化、合理可行、相应匹配。并将在后续年度预算执行中加强相关工程类项目的全过程管理 ，不断提高项目年度资金需求核定准确性 ，确保申请的年度预算资金足额及时支付到位，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。我局按要求完成2022年度绩效自评报告公开工作。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。

PAGE  


